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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山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保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保农通〔2020〕56 号

保山市农业农村局 保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 2020 年度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，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做好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制定了《2020 年农业转基

因生物安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方案》，根据农业转

基因监管对象的情况，市级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检

查采取市级统一抽取，分配至县级检查。全市抽取隆阳区 1 户，

昌宁县 1 户，已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协同监管平台—

云南）抽取了监管对象名单，并从平台派送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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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和名单开展联合检查，及时将检查结果录入平台系统。

保山市农业农村局 保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12 月 3 日

保山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 日印



－3－

保山市农业农村局 保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 2020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
安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

抽查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和《云南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云政办规〔2019〕5 号）要求，

全面落实我市 2020年部门联合抽查计划，特制定本抽查工作方案。

一、联合抽查部门

（一）牵头部门：保山市农业农村局

（二）协同部门：保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二、联合抽查时间

2020 年 12 月 2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。

三、联合抽查范围

在保山市范围内注册登记的种子生产经营者、委托生产企业。

四、抽查依据

本次联合抽查依据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企业信

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》《农业转

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》《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》。

五、联合检查内容

（一）农业农村局部门检查内容。检查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是

否非法经营销售转基因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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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内容。2019 年度企业年报公示情况。

六、联合抽查比例

在保山市范围内注册登记的种子生产经营者、委托生产企业，

按 50%的比例抽取。

七、联合抽查名单抽取

（一）检查对象。由保山市农业农村局、保山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协同监管平台-云南）统一抽

取，检查对象如在本年度中已经被抽取检查过的，则不再进行检

查；检查对象如已经被其他抽查计划抽取但尚未实施检查的，应

合并检查事项一并实施检查。

（二）执法人员。由检查实施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分别从执法

人员名录库中随机匹配。

八、联合抽查方式

本次部门联合检查方式采取现场检查的方式进行。被抽查企

业按属地监管原则由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分派到各县

（市、区）局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（协同监管平台-云南）认领后组织实施检查。

九、抽查结果处理和运用

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”的原则，牵头部门和协同部门应在

抽查工作完成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分别将检查结果录入“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协同监管平台-云南）”记于市场主体名

下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云南）向社会公示。牵头

部门和协同部门要积极公示检查结果，实施联合惩戒，形成有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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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慑，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。对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，

要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做好后续的

监管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，对涉嫌犯罪的及时

移送司法机关，防止监管脱节。

十、联合抽查工作要求

（一）选派专业人员。牵头部门和协同部门要选派与本次抽

查事项相关的业务科室执法人员参与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依法行政。检查中执法人员要持执法证，切实履

行法定监管职责，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抽查工作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抽查工作中杜绝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

弄虚作假、谋取利益等情形，不得妨碍被检查对象正常的生产经

营活动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服务。检查中要注重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，

把上门检查与上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，主动接受企业咨询，为企

业解疑答惑，指导企业依法开展经营活动。

联系人和联系电话：

保山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科，联系人：高志凌，联系电话：

2122640。

保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与监督管理科科，联系人：

张廷权，联系电话：2233582，18987516709。

附件：云南省 xx(州、市)xx 县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查登记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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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云南省××（州、市）××县农业
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查登记表

序号 检查人员

检查时间

检查地点
×××（企业名称）（云南省××州市××县××乡镇××村）

检查内容

存在问题

整改要求

备注：此表由省、州（市）、县（区、市）农业农村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种子生

产经营企业检查时使用。

检查组长签字：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
